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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3_80_8A_E4_c50_644663.htm 关于《中国精算师协

会章程》修改情况的说明 一、《章程》修改的背景 协会现行

章程是根据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社会团

体章程示范文本》的相关要求，结合协会具体情况，于2007

年11月经创始会员大会审议通过的。 《章程》实施两年来，

对于规范协会运行，加强会员的自律管理，推动精算职业健

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随着会员主体的不断发展，

《章程》的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协会发展的新形势，不能满足

广大会员对协会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因此，在协会第十五次

理事会上决定对现行章程进行修订，在征求民政部、保监会

的意见基础上，广泛听取会员们的意见，几易其稿，并经理

事会审议，《章程》修改草案于第四次会员大会审议通过。 

二、章程修改的依据与原则 本次章程修改主要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保

监会《关于加强保险业社团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

神，同时借鉴国际精算组织和国内金融保险社团的经验做法

。 章程修改本着与时俱进，同时兼顾连续性的原则，力求文

字表述更加规范、严谨、准确。 三、章程修改的主要内容 （

一）关于会员资格 将原第八条（四）项 个人会员须具有本协

会认可的精算师或准精算师资格，修改为个人会员须具有本

协会认可的精算师、准精算师或其他资格。 修改说明：现行

《中国精算师协会章程》中所规定的个人正会员的入会条件



与《中国精算师协会会员管理办法》第八条（三）项中“在

国内从事精算教育工作累计五年（含五年）以上，并具有副

高以上职称（含副高职称）的资深人士”标准不一致，考虑

协会实际情况对现行章程进行修改。 （二）关于单位会员的

权力 将原第十三条单位会员权力增加“选派代表参加会员代

表大会，并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推荐协会理事

人选”； 修改说明：协会工作离不开单位会员的支持，目前

，我协会单位会员76家，它已成为协会会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充分发挥单位会员的作用，更好地为单位会员服务，

满足单位会员参与协会工作的愿望，对单位会员权力进行了

修改。 （三）关于会员大会 将原第十七条本会的最高权力机

构为会员大会，修改为会员代表大会。原第十八条会员大会

每年召开一次，修改为会员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 修改

说明：协会现有单位会员76家，个人正会员390名，随着单位

会员和个人会员逐年增多，加之个人正会员相对集中在若干

保险公司，很难满足三分之二以上个人正会员出席会员大会

的要求，同时考虑到协会作为专业职业团体，专项研究工作

周期较长，因此，将原条款会员大会修订为会员代表大会，

一年一次会员大会修改为三年（一届）一次。 （四）关于理

事会 将原第二十条理事会由十五至二十一名理事组成，修订

为理事会由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理事若干人组成，不

再规定具体人数。增加第二十四条协会设常务理事会，由会

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组成，人数不超过理事会的

三分之一。在第二十六条中明确了理事会与常务理事会的职

权范围。 修改说明：对原规定具体理事会十五至二十一人组

成进行了调整，不再具体规定人数，主要考虑随着协会个人



正会员和单位会员的逐年提高，理事会组成应体现会员的广

泛性和代表性，也为今后预留调整空间。与此同时，为了完

善协会内部运行管理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及议事能力，结合

其它兄弟协会作法，建议增设常务理事会。 （五）其它 一是

根据保监会对社团的指导意见，对章程表述中与指导意见不

一致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如在会员代表大会职权中增加选举

和罢免会长。 二是对原章程文字表述进行了统一规范。如将

原章程中“本会”一律修订为协会，“办事机构”直接替换

为“秘书处”。 相关推荐：#0000ff>中国精算师协会章程(新

修订） 编辑推荐：#0000ff>2011年精算师春季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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